《关于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及是否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表决议案》

通过表决的情况说明
各债权人：
宁波甬港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港仪表公司）的慈溪市新浦镇荣誉村资产于2019年12月20日拍卖成功，成交价格为65,340,000.00元。其中，不动产的成交价格为63,228,140.00元。由于涉案不动产成本账目入账额仅有约3000多万元，税务部门结合甬港仪表公司历年报税情况，认为因此次交易需要征收企业所得税。管理人经过沟通，税务部门调整了部分额度，但仍要求甬港仪表公司先自行申报所得税额度886.8万元，税务部门再依据《税收征管法》相关规定最终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并向管理人补充申报税收债权。

另外，根据本案审计单位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账面记载郁建龙应收账款为676.14元，审计后调整郁建龙对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94,368,177.72元。因该部分会计科目仅为账面调整，管理人缺乏进一步能够证明郁建龙与公司实际欠款的合法有效证据。如果对郁建龙提起民事诉讼，可能存在败诉的风险。如果诉讼，按照应收账款余额计算，需要缴纳诉讼费用513640.89元。即使胜诉，也会面临实际无法执行到相应款项的情况。

为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管理人于2020年7月17日向甬港仪表公司的27家债权人（债权总额为174,949,045.73元，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为86,275,154.90元）邮寄了《关于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及是否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表决议案》（以下简称“表决议案”）。拟申报甬港仪表公司企业所得税886.8万元及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提请甬港仪表公司的各债权人进行邮寄表决（职工债权和破产费用不享有表决权）。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邮寄表决议案，各债权人应当在收到表决议案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回寄表决票，否则视为同意表决议案。

根据管理人查询的各债权人签收快递的具体时间，截止2020年7月29日表决有效期限已经全部届满。截止管理人出具本情况说明之日，管理人共收到13份债权人邮寄的表决票，具体情况如下：

不同意申报甬港仪表公司企业所得税886.8万元的债权人有：浙江阳光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临沂瑞新水表有限公司。

不同意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债权人有：浙江阳光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海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宁波泰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

同意申报甬港仪表公司企业所得税886.8万元的债权人有：慈溪市铜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宁波泰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武汉海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森量水表有限公司、宁波凯特水表有限公司、温岭市水表厂、宁波智仪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方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同意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慈溪市铜业有限公司、临沂瑞新水表有限公司、温岭市森量水表有限公司、宁波凯特水表有限公司、温岭市水表厂、宁波智仪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方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债权人未向管理人邮寄表决票的，均确认为投同意票（即同意申报甬港仪表公司企业所得税886.8万元及同意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申报甬港仪表公司企业所得税886.8万元的债权人人数（24家）占全体债权人人数的88.89%，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96.61%。

同意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债权人人数（21家）占全体债权人人数的77.78%，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93.19%。

综上表决情况，本表决议案的表决结果符合该法条的规定，本表决议案通过表决。

特此说明。

宁波甬港仪表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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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及是否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表决议案》

表决情况明细表

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甬港仪表公司无争议债权

	一、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序号
	债权人
	无争议债权确认金额（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23,100,00.00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7,020,964.01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53,855,410.03

	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4,553,803.41

	合计
	
	88,530,177.45

	二、普通债权

	编号
	债权人
	已审查确认金额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4,166,602.84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1,545,334.04

	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891,446.73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3,700,000.00

	5
	浙江阳光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509,128.80

	6
	威海韩通温度传感器有限公司
	145,029.00

	7
	慈溪市铜业有限公司
	186,369.51

	8
	浙江嘉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9
	武汉海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3,364.00

	10
	武汉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551.00

	11
	宁波泰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4,272.64

	12
	慈溪市慈东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37,642.00

	13
	温岭市森量水表有限公司
	28,400.00

	14
	温岭市水表厂
	300,396.00

	15
	宁波凯特水表有限公司
	50,155.00

	16
	慈溪市坎墩科达五金配件厂
	9,928.00

	17
	慈溪市新浦镇双庆塑料制品厂
	10,458.56

	18
	慈溪市新浦镇杭州湾印刷厂
	23,789.00

	19
	宁波文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61,471.08

	20
	宁波市鄞州宁新仪表厂
	303.00

	21
	周可丁
	107,239.40

	22
	宁波方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1,389,800.00

	23
	宁波市海曙民安塑料厂（普通合伙）
	416,354.70

	合计
	
	84,759,035.30

	三、职工债权

	序号
	债权人
	无争议债权确认金额（元）

	1
	周可丁
	37,852.80

	四、税收债权

	序号
	债权人
	无争议债权确认金额（元）

	1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
	143,713.38

	五、破产费用

	序号
	债权人
	无争议债权确认金额（元）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63,956.00

	债权金额总计
	
	173,534,734.93


管理人后续审查认定的普通债权

	编号
	债权人
	已审查确认金额（元）

	1
	临沂瑞新水表有限公司
	872,369.60 

	2
	宁波智仪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43,750.00 

	合计
	
	1,516,119.60 


同意申报企业所得税的普通债权人及其债权金额

	编号
	债权人
	普通债权金额（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4,166,602.84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891,446.73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3,700,000.00

	4
	威海韩通温度传感器有限公司
	145,029.00

	5
	慈溪市铜业有限公司
	186,369.51

	6
	浙江嘉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7
	武汉海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3,364.00

	8
	武汉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551.00

	9
	宁波泰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4,272.64

	10
	慈溪市慈东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37,642.00

	11
	温岭市森量水表有限公司
	28,400.00

	12
	温岭市水表厂
	300,396.00

	13
	宁波凯特水表有限公司
	50,155.00

	14
	慈溪市坎墩科达五金配件厂
	9,928.00

	15
	慈溪市新浦镇双庆塑料制品厂
	10,458.56

	16
	慈溪市新浦镇杭州湾印刷厂
	23,789.00

	17
	宁波文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61,471.08

	18
	宁波市鄞州宁新仪表厂
	303.00

	19
	周可丁
	107,239.40

	20
	宁波方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1,389,800.00

	21
	宁波市海曙民安塑料厂（普通合伙）
	416,354.70

	22
	宁波智仪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43,750.00 

	合计
	
	83,348,322.46 


同意放弃向郁建龙个人追索账面应收款的普通债权人及其债权金额

	编号
	债权人
	普通债权金额（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4,166,602.84

	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1,891,446.73

	3
	威海韩通温度传感器有限公司
	145,029.00

	4
	慈溪市铜业有限公司
	186,369.51

	5
	浙江嘉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6,000.00

	6
	武汉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551.00

	7
	慈溪市慈东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37,642.00

	8
	温岭市森量水表有限公司
	28,400.00

	9
	温岭市水表厂
	300,396.00

	10
	宁波凯特水表有限公司
	50,155.00

	11
	慈溪市坎墩科达五金配件厂
	9,928.00

	12
	慈溪市新浦镇双庆塑料制品厂
	10,458.56

	13
	慈溪市新浦镇杭州湾印刷厂
	23,789.00

	14
	宁波文康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61,471.08

	15
	宁波市鄞州宁新仪表厂
	303.00

	16
	周可丁
	107,239.40

	17
	宁波方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71,389,800.00

	18
	宁波市海曙民安塑料厂（普通合伙）
	416,354.70

	19
	临沂瑞新水表有限公司
	872,369.60 

	20
	宁波智仪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43,750.00 

	合计
	
	80,403,055.42 




